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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家庭

关于唐代家庭规模与结构的
研究，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
认为，以规模比较大的共居共财的
家庭为主，其典型事例是江州义门
陈氏。据说这个家庭是南朝陈后主
的后裔，二百多年间共同居住十余
代。但是，从其中的财产分配、人
事管理来看，并不像典型意义上
的家庭生活，而是变相的劳动组
织，是血缘外衣下的经济和生活
共同体。

另一种意见认为，汉型家庭
以五口之家的小家庭为主，唐型
家庭则以八口之家的三代共居大
家庭为主。其所依据的有周村十
八家等材料。唐麟德元年(664年)
怀州周村十八家造像记记载，这
十八家共131人。

“家庭”是现代词汇，在古代
文献里称为“家”。然而，古代“家”
的涵义又不完全对应于现代的

“家庭”。因此，只有揭示出唐代家
庭的实际形态特征，对于唐代家
庭人口规模的统计才会有意义。

对此，张国刚提出“二元制复
合式家庭形态”概念。其特征是由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家庭组合在
一起的复合形态，但又不同于联合
家庭。联合家庭在政府的户口登记
中，只是一个家庭单元；而复合型
家庭，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
单元的组合。虽然以后它们会分拆
开来，但毕竟这些家庭在某一个阶
段，采取“共居共活”的复合家庭形
式。

现代社会学家对于家庭的功
能有种种分析，一般认为包括生
育功能、经济功能、情感功能、娱
乐功能等。显然，“家庭”不仅仅是
一个血缘和姻缘关系结合的生活
单元，也是一个承担着广泛社会
职能的基层社会组织。一个家庭
的析分承继，不仅是财产的析分，
也包括门户的析分和承继。因此，
完整意义上的分家，应该包括获
得独立的户籍和财产会计权两个
内容。

不过，对于分家，唐代民间和
官方的看法并不一致。从民间来
说，“异财”就已经是分家，如敦煌
文书中各种分家文书，只涉及财
产的分割问题；而从官方而言，只
有“别籍”才是分家。

《唐代家庭》认为，这反映了
中古家庭的重要特征：家族之内
的家庭边界具有模糊性，或者说
家庭与家族关系的依存度很高，
这与现代家庭截然不同。

大家和小家

中古时期大家和小家，具有
一种似分似合、亦分亦合的特殊
关系。

张国刚指出，一个原因是与
中古转型时期家族形态密切相
关。传统的世家大族门阀制度下，
有的百室合户，有的千丁共籍，大
家族对宗族的荫庇十分普遍。隋
代统一以后，命令“大功以下，兼

令析籍”，目的是消解世家大族势
力。传统世家大族制度，在隋唐中
央集权的打击下，逐渐走向解体。
而在宋代“敬宗收族”的新宗族制
度建立前，宗族中或家族里血缘关
系比较近的家庭之间，保持经济上
的密切联系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
既符合传统儒家的伦理精神，也符
合社会整合与调节的需要。

在他看来，第二个原因是与唐
代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小家庭从大
家庭中裂变出来，本来是古今中外
家庭演变的基本轨迹。唐代法令规
定“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
丁，后少丁”，促使那些富室多丁之
家，为了规避徭役而分家析产。然
而无论是从儒家的孝义出发，还是
基于防止赋税流失的考虑，政府都
是禁止父母在世而别籍异居的。国
家权力对家庭结构进行强力干预
的结果，反映在户籍制度上，就出
现了种种变通办法：有的强令与尊
亲合籍；有的承认同籍异财的合法
地位，规定析户后仍然要负担析户
前的差科。《唐代家庭》认为，这并
不能认为是地方官府欺瞒中央在
户籍问题上造假，而是由于儒家理
想与现实之间、法律与制度之间，
存在巨大的差距。传统的家族制度
还无法反映这种差距，从而导致分
家析产后，大家与小家关系趋于复
杂化。

后来，征收赋役原则从以人丁
为本变为以资产为宗，朝廷才不再
在意分家析产所带来的赋税损失，

也就不再刻意地将分开的家庭在
差科簿上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宋代
以后的法律，虽然也反对父母在世
而分家析产，但是只停留在书面
上。

礼法下移家风渐

中国古人重视家庭的教育与
传承。唐代家教的主要内容，与后
世《弟子规》中的内容，没有很大的
差异，也就是说，中古时期的家教
传承，是经历了千年以上的长久传
统叙事。但是，中古的家风确实有
一个清晰的变化脉络。

魏晋时期，玄学昌盛，又有九
品中正制度为门阀的特权作为保
障，形成独特的“魏晋风流”。体现
在家法家教家风家训上，“魏晋风
流”并不主张恢复儒家的道德品格
修炼，而是在放浪形骸之外，形成
了一套礼仪规则。嵇康晚年教子嵇
绍所体现的醒悟，颜之推在《颜氏
家训》中流露的自觉，都显示了士
族家法内容的转变。

到了唐代，又发生了从“名士
风流”到“忠厚持家”的重大转变。
这有历史的垂示，也有现实的教
训。贤相房玄龄、杜如晦乃至姚
崇、宋璟的子孙，都不能继承家
业。房、杜的儿子在永徽政治事件
中被杀，姚、宋的儿子都以贪腐受
赃而被贬逐。这些贤相本人深得
帝王的信任，去世后却因子孙为
人不淑而家业崩溃。这促使一些
家族注重家教，强调家训，即在

“忠孝传家”之外，强调提升个人
品德操行、为人处世要低调等。

晚唐社会礼法下移，普通家
庭的道德礼法观念，进一步与仕
宦家庭趋同，是这个阶段的新特
点。一些门第望族出身的人士，认
识到普通家庭礼法观念的确立，
对国家稳定及社会秩序十分重
要，也开始重视庶族家庭道德礼
仪的形成和发展。如晚唐高门士
族出身的卢弘宣，历任朝廷及藩
镇官员，“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
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
书”。既然普通庶族人家的“家祭
定仪”，都是在士大夫家法礼仪基
础上取舍而来，二者当然一脉相
承。张国刚据此认为，唐代礼法通
过家庭教育发生下移，不同阶层
家庭的道德教化基本一致。

有趣的是，运用朗朗上口的
诗歌形式表达家教，在唐代特别
流行。王梵志是生活在唐代前期
的民间诗人，他的《黄金未是宝》
一诗就说：“黄金未是宝，学问胜
珠珍。丈夫无伎艺，虚沾一世人。”
打油诗《养子莫徒使》则说：“养子
莫徒使，先教勤读书。一朝乘驷
马，还得似相如。”

盛唐时期也有不少有名的家
教诗。杜甫的《宗武生日》指出，“诗
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读《文
选》理，休觅彩衣轻”，指导次子通
过熟读《文选》来学习作诗，勿坠家
风。他的《元日示宗武》则有“训谕
青衿子，名惭白首郎”等训谕之言。

真实的生计

与任何时代一样，唐代农村
各个家庭之间，经济水准和生活
状况差别很大。

当时，农民家庭可以分成三
类：一类是属于乡村地主和比较
富裕的农户，大约在户等中列入
上户。一类是简单的自耕农和半
自耕农，通过土地或者其他多种
经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有
一类，属于佃种他人的土地或者
通过雇佣劳动，来养家糊口的农
民家庭，是最贫困的人家。从敦煌

所出雇工契约可以看出，“岁作”
的长工，雇价当在每月一石麦。另
外，雇主还要提供雇工个人的饮
食和衣服。一个雇工一年获得十
二石的收入，勉强可以供给四口
之家糊口。

城市人家的生活，则与农村
有很大不同。许多东西，农村人家
可以自己制作、自给自足，城里人
只能花钱从外面买。如一件防雨
的油衣，根据马行街油作铺的价
格表，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
二贯。一双安州产的丝履 (男用
鞋)，大约每双可以卖三百文。长
安城著名的娱乐区北里，其酒席
一般每桌三四百文，如果是晚席，
价钱就要加倍。

既然城市生活离不开钱，贫
民之家求助于典当的情况就很普
遍了。吐鲁番出土的一份质库资
料，反映了这种情况。上面显示，
到质库借债的主要是城市居民，
也有少数城郊的村妇。账历上所
见到的近三十人的借钱数都不
大，大多只有数十文、百余文，最
小的一笔是杨二娘用一条“故白
小绫领巾”借钱二十文，最大一笔
为宋守慎用五件丝织品借取一千
八百文。按照唐代前期的长安米
价水准，二十文钱最多不过能买
四斗米，物价贵时甚至只能买几
升。借钱期限少则几天、十几天，
多不过一两个月，很少超过半年以
上的。这说明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
上，往往需要一些现金，用来购买
粮食或者供其他不时之需。

由于城市生活消费多，唐代一
般中下级官员家计生活并不轻松。
李济是李唐皇室疏属。其夫人是京
兆华原县令刘偃女，先于李济十四
年去世，留下九个儿子、六个女儿。
李济到长安任职后，由于家里孩子
多，在经济上一直都不宽裕，史料
记载：“曾无兼月之粮，尽入俸而足
也。”李济在长安是租屋居住，以致
办丧事，灵柩“僦宇莫容”，还是伯
姊好心腾出了房子，才让灵柩有了
安放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家庭选择
离开繁华都市，迁徙到新开发的南
方地区，去过农家生活，荥阳郑鲁
就是如此。郑鲁的二位兄长，分别
任绛州刺史、工部郎中，他们去世
后，郑鲁发现“京师艰食，终不能
衣食嫠幼”，于是到荆南去耕种

“不毛之田数百亩”。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看到机

遇，主动放弃职位，去乡下农村当
地主。如出身城南杜氏家族的杜
诠，在罢江夏县令之后，就选择居
于汉北泗水之上。他“凡十五年，
起于垦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
成富家翁”，完全建立了一个新的
家业，开辟了人生的新天地。

古代的家训都强调要以农为
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最可靠的
生业。在《唐代家庭》看来，新的生
产方式没有出现之前，这不能说
没有其现实的原因。

正所谓“家是最小国”，婚姻、生计、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
既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风貌的缩影，又是了解一个朝代社会经济、
文化状态、公序良俗的生动视角。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长期从事
家庭社会史研究，他的《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一书，勾勒
出唐代家庭生活的多彩画卷，呈现了唐代基层社会的运作实态。
特别是书中提出的“二元制复合式家庭形态”“中古礼法文化下
移的双向运动”等概念，为唐史研究开拓了思路。

从家庭视野
见大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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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家庭：

生活、生计与家风》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全书共收录与济南旅游密切相关
的三种地方文献，包括1914年5月初印、
1919年9月再版的《济南指南》，1941年
12月印行的《济南名胜古迹辑略》和
1 9 4 2年印行的《济南市山水古迹纪
略》，内容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济南的
城市规划、名胜古迹、商业交通、社会生
活等多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
地域文化研究意义。这三种文献虽然
同为20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却因成书
年代、编纂主体及侧重点的不同，展现
出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独特的文献价
值。该书的出版，不仅为济南历史文化
研究提供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更为
当代人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济南打开了
一扇独特的窗口，为近现代济南城市变
迁、旅游发展、社会风貌研究提供翔实可
靠的资料，同时也为热爱济南、关注济南
的广大读者带来一次穿越时空的“纸上
旅行”，在文字中感受“老济南”的风情与
韵味。

《近现代济南旅游文献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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